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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持續推動行政減量 減輕學校行政負荷 

(文/ 國中小及學前教育組白世文提供) 

教育部為推動行政減量，自 104 年 11 月即邀集學者專家、地方政府、學校實務人員

等代表組成工作圈，期間經過多次會議討論，業朝「大幅簡化對地方教育事務視導項目」、

「公文及調查、成果資料報送減量」、「研習訓練減量」、「行政資源挹注」等方式逐步推動，

積極協助教育現場行政運作，成果如下： 

大幅簡化對地方教育事務視導項目 

教育部為回歸視導目的及精神，105 年起對地方教育事務視導工作朝歸零思考、因地

制宜、質化方式等方向進行通盤檢討。有關視導主題部分，以重大教育政策、重大經費補

助、新修正法規之執行情形及縣市政府特色為範圍，105 年以 9 項政策主題及縣市自選特

色主題 1 項計 10 項視導主題為範圍進行，106 年度簡化為提昇學力品質等 6 大主題，而

107 年度視導主題業訂為：「108 學年度新課綱規劃作業辦理情形」、「提升學力品質之規劃

及辦理情形」、「校園新世代反毒策略」、「輔導人力運用情形暨輔導工作整合發展」、「新住

民及其子女教育規劃及辦理情形」及「職業試探教育規劃及辦理情形」。 

有關視導作法部分，為符應對地方教育事務視導之精神與目的，105 年起不再以量化

方式評分等第，改採質化方式並輔以座談會交流之作法進行，以建立中央與地方交流討論

平台，並使地方重要教育政策成果得以完整展現；為減輕學校及地方政府整理資料之行政

負擔，相關視導所需量化數據，不再透過縣市交付學校提供，改由教育部自例行性資料庫

中蒐集；又為減化視導之相關審查資料彙整工作，自 105 年度起各縣市僅需進行 1 份簡報，

並提供每個主題提供 30 頁以內之書面報告。 

公文及調查、成果資料報送減量 

為達公文減量，教育部國教署已架設公文公告平臺，於 107 年 1 月 2 日上線，屬告知

性質或轉知之非必要性公文直接公告於網站上，由機關學校自行點閱參考，不再發文，且

亦逐步整合現有各項調查資料平臺，各類資料透過介接方式彙整，及定期檢視各類補助核

結成果是否過量以逐步簡化。 

研習訓練減量 

於研習訓練減量部分，屬知識性、法規性的研習可採線上研習方式，屬個案研討、互

動討論的研習則採實體研習方式辦理，並避免調訓 6 班以下的小型學校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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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資源挹注 

透過行政資源挹注，協助學校減輕行政負荷，包括持續協助兼任行政教師增能，並推

動行政經驗傳承工作；另考量小校人員不足，但須辦理的業務量未減少，易造成小校教師

流動率高，將請地方政府教育局(處)研議小校免辦之業務；續依相關要點持續補助學校人

力，以減輕業務負荷。 

為具體落實行政減量，教育部亦將簡化行政精神納入近期相關修法條文，如總統 106

年 12 月 6 日公布之「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」明訂主管機關應簡化學校之行政流程、

監督管理及評鑑作業，降低學校行政負擔；必要時，行政業務得指定學校集中辦理，並合

理調配人力。另 107 年 1 月 31 日總統公布之實驗教育三法修法也納入行政減量條文，如

取消機構實驗教育的年度訪視，以免和評鑑重複，且大幅簡化實驗教育計畫應繳交的各項

報告文件；並簡化實驗教育之申請作業。 

教育部表示，將持續朝上開方向辦理行政減量工作，並引導地方政府亦從上開方向辦

理，如逐步簡化自辦之評鑑指標或降低評鑑的頻率，並減少所轄學校資料之報送；部分研

習可採線上研習的方式，告知性質或非必要性公文之轉知於網站直接公告，及整合現有各

項調查資料平臺、各類資料透過介接方式彙整，定期檢視各類補助核結成果是否過量，並

研議小校免辦之業務等，考量行政減量須持續辦理，教育部國教署未來將定期邀集教育部

相關單位、各地方政府教育局(處)檢討行政減量相關策略之執行情形，督導及協助各地方

政府持續推動訪視評鑑減量工作，俾確保行政減量能落實到第一線的學校端，以減輕教師

行政負擔。 


